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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第十二屆第一次監事會議 記錄 

一、時間：107年 3月 14日下午 7時正 

二、地點：本會中山北路會舘(中山北路二段 185號 10樓)。 

三、出席監事：方瑛祥、方榮賢、林  聰、胡瑞發、陳世享、林俊傑 

徐文祺、林哲全。(8)人 

四、請假監事：余榮聰、余昭憲、黃簡旭。(3)人 

缺    席： 0人 

五、列席人員：黃理事長楩楠、楊小英、林佩蓉。 

六、主    席：方監事長瑛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楊小英 

七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八、來賓致詞：(略) 

九、報告事項：方監事長瑛祥主席：  

十、討論提案： 

提案 1 

1.案由：106年度會計報告，提請討論。(秘書處) 

 說明：收支決算表、現金出納表、資產負債表、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。 

 (如附件一、4~9) 

決議：通過 

2.案由：106年度工作報告，提請討論。(秘書處) 

 說明：(如附件二、10~13) 

 決議：通過 

3.案由：107年度收支預算表及工作人員待遇表提請討論。 (秘書處) 

 說明：(如附件三、14~16) 

 決議：通過 

4.案由：107年度預定工作計畫提請討論。(秘書處) 

說明：(如附件四、17~18) 

決議：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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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案由：為應付活動經費之急需，在申請補助款未入帳之時段，擬預借支〝預 

備金〝擬具動支簡則，提請追認。(秘書處) 

說明：本案經第十二屆第一次理事會議通過。(如附件五、19) 

決議：通過 

十一、臨時動議： 

提案一提案人：林哲全監事 

案由：青少年雪訓。 

說明：往年青少年雪訓均有辦理，今年度是否仍會進行。 

決議：轉秘書處，研議實際可行方案。 

提案二提案人：林哲全監事 

案由：海峽兩岸青少年交流，今年度是否仍會進行。 

說明：今年對岸換成武漢大學，希望是對等單位，由山協與中登協聯繫。 

決議：檢視中國登山協會之交流方案配合辦理，北體大學有意接辦與對方 

(大陸)對等，由北體大學接辦是可行之道。 

提案三提案人：胡瑞發監事 

案由：成立青少年發展委員會，  

說明：傳承已往受過山協訓練出來的學員。 

決議：轉秘書處視實際狀況及發展實況而擬可行辦法。 

提案四提案人：羅弘安秘書長 

案由：帳冊的部份，96年前的是否可銷毀，與監事確認 

說明：依人團法，社會團體財務處辦法第七章財務及會計處理第 28條之

二保管十年者：經費收支帳冊、傳票、憑證、備查簿。 

決議：通過 

提案五提案人：林聰監事 

案由：樹攀；親近自然最潮的方式。  

說明：樹攀的部分，林  聰監事，願意提供協助。 

決議：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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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散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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